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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發布的《關

於子公司藍德環保有關事項進展的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趙桂萍 

 公司秘書 

 

中國，深圳，2025年 12月 3日 

 

於本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會的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徐恩利先生、廖湘文先生和姚海先生；

非執行董事陳雲江先生、伍燕淩女士和張堅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飛龍先生、繆

軍先生、徐華翔先生和顏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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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蓝德环保有关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0 年 1 月 8 日，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

司深圳高速环境有限公司（“环境公司”）与郑州词达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郑

州词达”，卖方）、北京水气蓝德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水气”）、施军营、施军华、

蓝德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蓝德环保”）共同签订了《关于收购蓝德环保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超过 68.1045%股份之增资及股份转让协议》（“协议”）。 

根据协议，环境公司分次受让蓝德环保不超过 7,500 万股股份，并认购蓝德环保

8,500 万股新发行股份，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0,960 万元（“本次交易”）。 

协议设置了业绩承诺及补偿条款，约定郑州词达、北京水气、施军营及施军

华（以上四方合称“业绩承诺方”）共同对蓝德环保 2020 至 2023 年（“业绩承诺

期”）每年度的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母净利润及业绩承诺期累计实

现的归母净利润以连带方式作出承诺及保证，如业绩承诺期间的任一年度期末累

积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同期累积的承诺净利润数的 70%的，则触发股份补偿

义务。根据蓝德环保 2020 至 2023 年度的审计报告，蓝德环保未完成业绩承诺期

的业绩承诺目标。业绩承诺方已于 2022 年 9 月将所持有的蓝德环保 2,264 万股

过户给环境公司作为业绩承诺补偿（仍保留通过仲裁进行股份数量调整的权利），



 

  

并于 2022 年 10 月将蓝德环保 1,953.39 万股股份质押登记给环境公司作为业绩承

诺补偿义务等的履约保证。 

2023 年 7 月及 12 月，环境公司向深圳国际仲裁院提起仲裁申请，要求按照

协议由业绩承诺方向环境公司赔偿损失，将蓝德环保 19,534,720 股股份过户给环

境公司作为2020-2022年度累积业绩对赌补偿，股份数量不足部分折合现金补偿。 

2023 年 10 月 15 日，环境公司收到业绩承诺方向深圳国际仲裁院提起的仲

裁通知书，业绩承诺方向仲裁院申请仅就 2021 年的业绩补偿承担 1%的责任，且

环境公司应向业绩承诺方返还已补偿的股份。 

2024 年 10 月，环境公司向深圳国际仲裁院提起仲裁申请，要求业绩承诺方

继续向环境公司支付 2023 年业绩承诺补偿，股份数量不足部分折合现金补偿，

并申请将环境公司 2023 年提起的业绩补偿仲裁申请合并审理。 

有关本次交易及相关事项详情可参阅本公司日期为 2020 年 1 月 8 日的《关

于投资蓝德环保的公告》、日期为 2023 年 8 月 18 日的《关于投资蓝德环保有关

事项进展的公告》以及本公司历年的年度报告。 

近期，环境公司收到了深圳国际仲裁院下发的以下裁定书： 

1、（2023）深国仲裁 7220 号裁决书：裁定由被申请人向环境公司无偿转让

所持有的蓝德环保共计 19,534,720 股股份，向环境公司补偿律师费人民币 85 万

元，由申请人及被申请人双方各自承担本案相应仲裁费；对于环境公司提出的由

被申请人向其支付现金补偿的仲裁请求予以驳回。 

2、（2023）深国仲裁 8542 号裁决书：裁定驳回业绩承诺方提出的仅就 2021

年的业绩补偿承担 1%的责任、且环境公司应向业绩承诺方返还已补偿的股份等

全部仲裁请求，并由业绩承诺方承担本案仲裁费。 

本公司将继续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处理好业绩承诺及补偿条款的履

行，做好蓝德环保的经营管理。 

本公告为自愿性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3 日 

 


